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中心）
榕职院实训〔2025〕3号
关于开展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期末
实训室安全检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实训中心：
暑假将至，为保证期末及假期实训室安全，请各二级学院、实训中心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切实做好假期实训室安全工作，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点如下：
（一）危险源管理：
1.认真检查具有危险源的实训室，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2.利用假期做好危险源的辨识、排查、检验、维护、维修工作。
（二）用电：
1.强电开关、电线等是否有裸露，开关是否有跳闸情况；
2.设备电器是否存在漏电短路等情况；
3.是否有设备未断电仍在运行；
3.是否已关闭总闸电路。
（三）消防：
1.消防灭火器等设备设施是否摆放到位、合理，是否过期；
2.消防通道是否被堵塞、可开启；
3.是否有易燃易爆物品堆放。
（四）防盗：
1.门窗是否有破损、是否关闭，门禁工作是否正常；
2.实训室设备是否存放到位、安全；
3.贵重仪器设备是否有专人保管、是否纳入安装监控。
（五）其他
1.是否有危险品存放，是否有专人保管并备案；
2.安全制度、标语等是否上墙；
3.其他实训室安全相关事宜；
4.暑假是否安排值班巡查实训室安全。
请各二级学院、实训中心认真对照《学校安全检查内容》，切实做好期末安全自查整改工作，于6月17日前提交《实验实训室安全自查自纠汇总表》。


附件：1、《学校安全检查内容》

2、实验实训室安全自查自纠汇总表（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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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检查内容

1.安全档案检查

1.1院系成立院系级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材料。要求有带文号（或党政联席会）的院系文件明确由院系党政主要领导作为负责人，设立分管实验室安全领导、安全助理，有实验员等参与；

1.2实训室安全责任人材料。要求有带文号（或党政联席会）的院系文件明确每间实训室有安全责任人；

1.3院系与实验员及使用实训室的教职员工签订责任书的材料；

1.4院系正式发文的实验安全管理制度；

1.5院系每年上学期开学初对新生开展一次实训室安全教育培训的材料；

1.6院系每年上学期按照中心统一安排开展的一次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的材料；

1.7系部每学期建立或更新的危险源清单（高温、高压、高速、高空、易爆、危险）。清单内容需包括单位、房间、类别、数量、责任人等信息；

1.8院系每个月安全常态化检查的材料；

1.9院系每个月对重要险源（高温、高压、高速、高空、易爆、危险）开展专项检查记录；

1.10院系每间实训室安全自检台账，要求每个月至少自检一次；

1.11各系在学校每学期安全检查后的整改报告

2.实训室环境安全检查

2.1每个实训室门口挂安全信息牌，信息包括：风险点的警示标识、安全责任人、危险类别、防护措施和应急联系电话等，并及时更新；

2.2实训室钥匙需集中存放、统一管理；

2.3实验室要有两个门并外开、门上有观察窗；

2.4消防通道、紧急逃生疏散路线通畅，在显著位置张贴有紧急逃生疏散路线图，在主要逃生路径（室内、楼梯、通道和出口处）有紧急照明灯；

2.5 实训室张贴安全制度；

2.6每个实训室配备烟感报警器、灭火器、消防喷淋等，灭火器种类配置正确，且在有效期内；

2.7实训室配备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器,配电箱的金属箱体应与箱内保护零线或保护地线可靠连接, 禁止使用木质配电板,配电箱前不应有物品遮挡，周围不应放置易燃易爆气瓶等。不用的配电箱应拆除或封闭；

2.8实验操作台应选用防火材料；

2.9有可燃气体的实验室不设吊顶；

2.10实训室电源插座须有效固定,不宜置于地面,禁止多个接线板串接。大功率仪器（包括空调等）使用专用插座；

2.11输气管道及阀门无漏气现象并有明确标识，供气管道有名称和气体流向标识、无破损，高温、明火设备放置位置与气体管道有安全间隔距离；

2.12实训室无废弃物品、不放无关物品，不存放和烧煮食物，不使用可燃性蚊香；

3设备安全检查

3.1大型、贵重设备的使用有设备运行维护的记录、安全操作规程；

3.2有必要接地的仪器设备接地系统应按规范要求；

3.3强电类实验必须二人（含）以上，操作时应戴绝缘手套，防护器具按规定定期更换；

3.4高压大电流设备。高压、大电流等强电实验室要设定安全距离，设置安全警示牌、安全信号灯、联动式警铃、门锁，有安全隔离装置或屏蔽遮栏（由金属制成，并可靠接地，高度不低于2米）。控制室（控制台）应铺橡胶、绝缘垫等。应为设备配备残余电流泄放专用的接地系统；

3.5电烙铁有专门搁架，用毕立即切断电源

4.危险源设备（高温、高压、高速、高空、危险）检查

4.1教师在实训课前须专门讲解存在安全风险点与和应急措施，实验时须有两人在场；

4.2有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警示线（黄色）；

4.3配备急救物品，药箱不得上锁；

4.4机床设备检查。需穿着防护服、防护眼镜、防护手套、安全帽等。操作机床等旋转设备时，不得穿戴长围巾、领带等，长发需盘在工作帽内。个人防护用品分散存放，存放地点有明显标识。各类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有培训及定期检查维护记录；

4.5无人机电池等爆炸危险仪器使用合适的安全罩防护；

4.6在高度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作业，须穿防滑鞋、安全帽、安全带，临边作业须在临空一侧设置防护栏杆

5.特种设备检查

5.1起重机或升降机检查。起重量大于等于0.5t的升降机、起重量大于等于3t且提升高度大于等于2m的起重机应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定期检验并将定期检验合格证置于设备显著位置。起重机司机须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并每4年复审一次。张贴警示标识，有必要的防护措施。起重设备声光报警正常，室内起重设备应标有运行通道。设备的使用有设备运行维护的记录、安全操作规程或注意事项。每月一次日常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并作记录；

5.2压力容器检查。规定压力容器须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压力容器、安全阀或压力表等附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定期检验，并将定期检验合格证置于特种设备显著位置。大型压力容器须放置在室外，周围设置隔离装置、安全警示标识,场所应通风、干燥、防雨淋、水浸，避免阳光直射，严禁明火和其他热源相邻。制定大型气罐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定期检查外观及附件是否完好，落实维护、保养及安全责任制，实行使用登记制度，及时填写使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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